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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合掌。 

 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（三稱） 

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，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 

 

請放掌。 

 

這幾堂課我們最主要探討的是「分別知」和「無分別知」這兩種認知。在提到分

別知時，我們有提到四種的境，分別是：顯現境、所取境、趨入境、耽著境。為什麼

會提到四種的境？因為在分別知的定義的最後，有提到「耽著知」，分別知必須是耽

著知。所謂的「耽著知」，指的是有耽著境的認知。什麼樣的認知會有耽著境？分別

知。那無分別知呢？有沒有耽著境？沒有耽著境。所以我們是從這個角度介紹認知的

四種境，分別是顯現、所取、趨入、耽著這四種境。  

 

當我們在介紹分別知的四種境時，我們說分別知的顯現境、所取境是同義的；趨

入境、耽著境是同義的。對於這一點，有同學就問到：「既然是同義，為什麼要說兩

種境？為什麼不說一種境？」這個道理就跟我們在介紹無常的同義詞一樣。無常的同

義詞有哪些？無常、事物、所作、有為法、自相、勝義諦、因、果、緣，這些是不是

都是無常的同義詞？既然它們同義，那為什麼還要介紹？為什麼不只講無常就好？因

為在《量學》以及《中觀》的論著裡面，它會用到的名相不只無常，有些地方用「有

為法」，有時候用「事物」，所以我們必須了解這些名相跟無常之間的關係是同義的；

相同的道理，在《量學》或是《中觀》的論著裡面，提到「認知」的對境時，有時候

用的詞是「顯現境」，有時候用的詞是「所取境」；有時是講「趨入境」，有時是用

「耽著境」，所以在這個地方就一併介紹。在介紹的時候，以分別知而言，我們說它

有四種的境，四種的境可以簡單地分成兩種：「顯現境」與「所取境」兩者同義；「趨

入境」與「耽著境」兩者同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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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一個重點，我們上一堂課提到，這四種境有沒有形成的先後順序？並沒有，

它是同時形成的。這就像我們說鬧鐘，鬧鐘是不是無常？它是不是事物？它是不是所

作性？它是不是有為法？都是。這些都是鬧鐘的什麼？鬧鐘的特色，也可以說這是它

的特點。這些特點是同時形成？還是有它們的先後順序？同時形成。在同時形成的情

況下，從不同的角度去分析它，而得出了不同的性相、不同的名相；簡單來說，不同

的內涵。 

 

相同的道理，在分別知的境當中同時有顯現境、所取境、趨入境、耽著境，但是

這樣的區分，是我們進一步在「境」上分析之後，而得出的一個結論。所以這四種境

的特點，或是說它的特質，也是同時形成的。所以並不是先有顯現境、再有趨入境，

有些同學可能會誤解這一點：如果分別心在趨入境的時候，是藉由顯現境的影像而趨

入境的話，那是不是先有顯現境、再有趨入境？並不是。 

 

進一步我們提到：認知的某一種對境是否存在是怎麼判定的？就比方說執著鬧鐘

的分別知，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。它的趨入境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是什麽？有一個存在

的事例能夠成為它的趨入境，或者是它的「趨入境」跟「所知」之間是有交集的，這

樣也可以，同樣的意思。它的「趨入境」跟「存在的法」之間有交集，所以我們說它

的趨入境是存在的。相同的，它的顯現境存不存在？它的顯現境也存在。它的顯現境

是什麼？鬧鐘在分別知上所現起的影像；這個影像是不是也是存在的？所以它的顯現

境存在的理由，是因為有一個存在的事例能夠成為它的顯現境。換句話說，它的「顯

現境」跟「所知」之間有交集，所以我們說它的顯現境是存在的。 

 

以此類推，「執著兔角的分別知」它的趨入境存不存在？它的趨入境不存在，但

我們說兔角是它的趨入境啊！這樣能不能證明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？不能。即便兔角

是它的趨入境，但我們說它的趨入境是不存在的。為什麼它的趨入境不存在？因為它

的趨入境跟所知之間沒有交集，沒有一個存在的事例能夠成為執著兔角分別知的趨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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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。所以，執著兔角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境？沒有。但兔角是不是它的趨入境？兔角

是它的趨入境；兔角是它的趨入境不代表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。這樣可以理解嗎？  

 

給一個反應吧！從頭到尾都是這樣。上課請不要入定啊！上課請不要入定，有本

事的話，下課入定。上課請不要入定！如果各位上課入定，那我也要入定。上課請不

要入定啊！給一個反應。 

 

所以，執著兔角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境？沒有。但兔角是不是它的趨入境？是。

兔角是它的趨入境不代表趨入境存在，是不是這樣？我們說無我可以分為所知與非所

知。「非所知」存不存在？不存在。但我們說兔角是非所知啊！即便兔角是非所知，

也不能證明非所知是存在的，是不是？但假使瓶子是非所知呢？那非所知可以是存在

的，但問題是瓶子不是「非所知」嘛！即便兔角是非所知，但無法因此證明非所知是

存在的；如果你要證明它是存在的，你要舉一個存在的例子，因為它不是「瓶柱二者」

的那一類，是不是？那你說：「瓶柱二者存在，但它沒有事例。」這是特殊的例子，

但我們現在舉的例子是你明明可以找到一個事例，但如果你找出來的都是不存在的例

子，我們說這一法是不存在的。這樣可以理解嗎？所以我們說執著兔角的分別知沒有

趨入境、沒有耽著境，但是兔角是它的趨入境，也是它的耽著境。   

 

再來，當我們在分析「分別知」的時候，以我們目前介紹的分別知的分類，我們

把它分為兩類：其中的一類，我們是將分別知分成「與事實相符」以及「與事實不相

符」，或是「符合事實的分別知」、「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」。符不符合事實是從什

麼角度去判斷？從趨入境去判斷。我們說執瓶的分別知是符合事實的分別知。為什麼？

因為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。它的趨入境為什麼存在？因為可以找到一個存在的事例是

它的趨入境。請舉例？柱子啊？瓶子，瓶子本身，是不是？所以瓶子本身是執瓶分別

知的什麼？趨入境。不過這一段描述應該要這麼說：瓶子是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；執

瓶分別知的趨入境不是瓶子。反應得過來嗎？瓶子是所知，所知不是瓶子；相同的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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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瓶子是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，但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是不是瓶子？這時候應該說：

「不是瓶子。」而且嚴格來說，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是常法？還是無常法？常法。為

什麼是常法？因為「趨入境」本身是常法，是不是？ 

 

我們怎麼介紹「瓶的所知」是常法？又忘啦？麻煩把研討的精神拿出來，之前我

們怎麼複習《攝類學》的？常法有哪幾種情況？第一種，與常法同義；第二種，與常

法有交集；第三種，在描述的那段字裡面，特別加入了常法的元素進去。與常法同義

的：比方說常、它的定義，還有呢？世俗諦、共相，這些是不是與常法同義？所以我

們說它是常法，這沒問題。與常法有交集的：所知、有、法、名相、性相、一、異、

總、別、相屬、相違、非遮、無遮、遮遣、成立，是不是都是常法？為什麼是常法？

因為它們與常法有交集。另外一種情況，與常法不同義、與常法沒有交集，但還是常

法的例子：與瓶為一。與瓶為一，它與常法是同義的嗎？不是。與瓶為一的例子只有

什麼？瓶子。所以，與瓶為一與常法不是同義；有沒有交集？也沒有交集，與瓶為一

跟常法之間並沒有交集。那與瓶為一為什麼是常法？因為在這段描述裡面，我們加了

一個常法的元素進去，什麼元素？「一」，一是常法，所以與瓶為一也是常法。「一」

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「與瓶為一」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。 

 

相同的道理，只講「趨入境」的話，它與常法之間有交集吧？趨入境與常法之間

有交集，所以趨入境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。當我們說「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」時，這

一段描述也是一個抽象的概念，所以瓶子是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，但執瓶分別知的趨

入境不是瓶子。可以理解嗎？不能理解啊？瓶子是不是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？是。這

個沒問題，對吧？現在的問題是「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」是不是瓶子？我們說它不是

瓶子。為什麼它不是瓶子？因為它是常法。為什麼它是常法？因為在這一段描述裡面

加進去一個常法的元素。加入了什麼常法的元素？趨入境。這樣可以理解嗎？所以我

們說瓶子是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，但是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並不是瓶子；這就像瓶子

是所知，所知不是瓶子一樣。為什麼要講這個？怎麼會突然講到這個這麼簡單的觀念？

對、對、對，我們要講趨入境，我還以為我在上《攝類學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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瓶子是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；執瓶分別知的趨入境不是瓶子。所以，執瓶分別知

的趨入境是存在的，我們說它是「符合事實的分別知」，對吧？符合事實的分別知，

因為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。為什麼存在？因為它的趨入境與所知是有交集的，因為有

一個存在的法是它的趨入境。這樣有聽懂了吧？執著兔角的分別知呢？它的趨入境不

存在，所以我們稱它為什麼？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。所以符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，是

從它有沒有趨入境去作判定。 

 

假使我們現在在台灣，天氣很冷，我動了一個念頭：「明天我想去泡溫泉。」它

是不是分別知？（學員：是。）這樣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境？（學員：有。）它的趨

入境是什麼？明天我想去泡溫泉。這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的？不知道啊？存在的？怎

麼個存在法？「明天我想去泡溫泉」跟「明天我要去泡溫泉」一樣還是不一樣？不一

樣啊？哪裡不一樣？一個是「想」，一個是「要」；「想」是什麼？「想」有可能不

去？「要」呢？一定要去嗎？不一定，我可以說：「我明天要去泡溫泉。」到了明天，

我有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不要去泡溫泉，這不行嗎？可以吧？「明天我想去泡溫泉」跟

「我要去泡溫泉」這兩種想法的趨入境有什麼差別？有沒有存在、不存在的差異？你

認為兩者都存在？還是兩者都不存在？還是一者存在、一者不存在？如果說「明天我

一定要去泡溫泉」呢？「明天我一定要去泡溫泉」，這樣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境？有

啊？它的趨入境是什麼？泡溫泉，排除萬難去泡溫泉，這是存在的？還是不存在的？

以今天而言，明天我一定要去泡溫泉的分別知，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？還是不存在的？

明天會不會發生那件事情是未知數，是不是？從此時此刻而言，「明天」會去泡溫泉

的這件事情是什麼？未定的、未知數、不一定；即便你當下認為：「我明天一定要去

泡溫泉。」但到了明天呢？有沒有可能改變？有。如果到了明天，有突發事情讓你無

法去泡溫泉，那你前一天所生起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境？你前一天說：「我明天一定

要去泡溫泉。」結果到了明天，有更重要的事情而無法去泡溫泉，「明天我一定要去

泡溫泉」，這樣的境是不是沒有實現？這時候「明天我一定要去泡溫泉」這種認知的

趨入境是存在的？還是不存在的？如果發生這樣的情況，我們說它的趨入境不存在，

是不是？這時我們說這樣的認知是「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」。這樣解釋可以嗎？不可

以啊？有比這個更好的解釋嗎？可不可以從「未來」會不會發生、有沒有發生，來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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測之前的分別知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？還是說我生起那個念頭的當下，我就一定要

判定出它的趨入境是存在還是不存在？還是說可以透由之後的時間點，去反推它是存

在還是不存在？  

 

聖誕節快要到了，雖然我不會送你們聖誕禮物，我只是想要舉一個例子。有一個

父親跟他兒子說：「今年的聖誕節，我會送你很多禮物。」他說的這句話是實話還是

謊話？聖誕節還沒有到之前，他對他的孩子說：「今年的聖誕節，我會送你很多禮物。」

就比方「我會送你遙控汽車」，在聖誕節還沒有到之前，這句話是實話還是謊話？無

法判定。這句話有沒有它的所詮義？這個所詮義是存在的？還是不存在的？「聖誕節

我要送你很多禮物」這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的？這有沒有辦法判定？在聖誕節還沒有

到之前，這句話的所詮存在與否能判定嗎？應該判定不出來。到了聖誕節，如果孩子

的父親送他的不是遙控汽車，而是一袋糖果，這時候孩子會怎麼說？「你騙我、你說

謊！」是不是這樣？所以，前面的那一句話是實話還是謊話，是從什麼時間點來判定？

應該不是在講話的當下就能判定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在他所講的那一段話裡面，某一個

時間點，從那個時間點反過來去判定的？就像從孩子的角度，他會說：「你騙人！」

他為什麼會覺得爸爸騙他？「因為你之前說過那一句話，但你沒有兌現，你所講的跟

實際的狀況不吻合。」所以他的孩子會說：「你騙人！」但如果他爸爸有信守承諾，

送他一台遙控器車呢？那當初他講的那段話是什麼？實話，因為它兌現了，是不是？

所以講話的當下有沒有辦法判定那句話是實話還是謊話？講話的當下應該無法判定

吧。  

 

相同的道理，我們說：「明天我一定要去泡溫泉。」這樣的分別知它的趨入境是

存在的？還是不存在的？在現起分別知的當下能夠判定嗎？可以啊？怎麼判定？怎麼

確定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？（學員：法師，我想用聖誕節的禮物那個例子來說。）可

以。（學員：那個爸爸想要在聖誕節送兒子遙控汽車的這個分別知，它的趨入境不是

有沒有送他遙控車這件事情，而是「我想送他」這件事情。）我想送他搖控汽車。（學

員：對，所以如果在當下他不是想送他遙控汽車的話，那個就是與事實不相符的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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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他爸爸生起的是「我一定會送你遙控汽車」呢？（學員：那就是與事實相符的分

別知。）沒有，我是說在聖誕節之前，如果爸爸的心中生起的是「我聖誕節的時候，

一定會送你一台全新的遙控汽車」這樣的分別知，在聖誕節還沒有形成前，它的趨入

境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的？這要怎麼判斷？「我一定會送你一台遙控汽車」，它的趨

入境存在還是不存在？或許你會說「想送你一台遙控汽車」這個趨入境可以是存在的，

因為我想送，我沒有說我一定要送；但如果說「我一定會送你一台遙控汽車」呢？（學

員：如果他想的是聖誕節的那一天，他一定會送他一台遙控汽車的話，我認為那就沒

有辦法判斷。）沒有辦法判斷。所以他說：「我聖誕節一定會送你一台遙控汽車。」

這在還沒有到聖誕節之前，應該無法判斷這樣的認知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

的吧？應該沒有辦法判斷吧。 

 

以此類推，我們說「明天我一定要去泡溫泉」這樣的認知，在明天還沒有結束之

前有沒有辦法判斷？或者說在明天形成之後、未結束之前，那二十四小時當中，我們

是從那二十四小時的時間點裡面去判斷的，如果在二十四小時之內，我的確有去泡溫

泉，那之前的分別知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；如果二十四小時之內都沒有去泡溫泉呢？

它的趨入境是不存在的。當下我們怎麼判斷？「我明天一定要去泡溫泉」，這樣的趨

入境，我們要說存在還是不存在？還是都有它的可能性？要如何回答會比較恰當？應

該是都有它的可能性吧！是不是？對於我想去泡溫泉的這種認知是否有趨入境，由於

我現在無法判斷，所以我對此抱持懷疑的態度。這樣可以嗎？當下無法判斷，所以我

們說：「對於這個議題，我抱持懷疑的態度。」這樣可以嗎？  

 

（學員：法師，以剛才那個聖誕節買禮物的那個例子而言，如果父親就跟小孩子

說他聖誕節一定會送他，而且禮物也買了，現在就放在電視機上，到了聖誕節的晚上，

這個就是你的了。現在唯一欠缺的東風就是時間，其他的都萬事俱備了，這種狀況的

話……）首先，聖誕節送禮物的方式應該不是這樣送的！先買好而且還放在電視機上

面，說：「聖誕節到了，你就可以拿它；聖誕節還沒到，誰都不准碰！」好啦，我們

把這個可能性加進去，但問題是，誰知道會不會有聖誕節？說不定聖誕節還沒有到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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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，那個禮物就被偷走了，有沒有可能？既然你已經把禮物放在這麼明顯的地方，有

可能被小偷偷走了，而且還有可能發生大地震啊！是不是？老爸也沒了，孩子也沒了，

禮物也沒了！（學員：會不會小孩提前把禮物拿了。）結果，偷禮物的是小孩，他先

把禮物偷了，所以聖誕節就沒禮物了！  

 

（學員：我在想這是文字的用法，表述的邏輯不同。我們常常講說「我一定會、

我要」，在一般的認知之下，認為這個是一個事實，雖然它不一定成功，但是本來事

情就是無常，所以一定要到那一天實現的狀況，那個叫做完成式，就是「我已經把這

個禮物交過去了」這個是「已經」，在這個之前的狀況之下，都是「我想、我願意、

我會」或「這個小孩子將來一定會成功」。在這個之前或許這個小孩將來也不會成功、

也不會有成就，但是在這個過程中間，因為他很努力、很聰明，各項條件都很好，所

以我們一般認為在描述「一定會」或「我想」，這個都是事實。但是成就了，到那一

天確實了，那個才算是「已經」，我們這樣說「我已經把這個禮物送過去了」。在這

個之前，「我想」、「我會的」，我們通常會認為那是一個事實，也是一個肯定的，

這是一般我們這樣認為。）應該這麼說吧，「我想」、「我願意」、「我希望」這些

詞，它沒有那麼篤定，沒有百分之百確定；但「我一定會」、「我非做不可」這些詞

呢？在當下它是確定的，而且是百分之百確定的。如果只是「希望」、「欲求」、「想

要」，雖然他的心是偏向於想去完成它，但它偏的角度並沒有像「我一定要」、「我

非要不可」那麼多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這兩者應該還是有點差別。不過這個問題，你

們課後研討的時候，可以針對這個問題去討論一下。 

 

當我們心中現起「明天我一定要去泡溫泉」的分別知，它的趨入境在當下如果無

法判定；「明年以前，我一定要去泡溫泉。」這樣的分別知它的趨入境也無法判定；

「我在死前，一定要去泡溫泉。」這種分別知的趨入境是不是也無法判定？因為這當

中都有不確定的因素在裡面，所以不一定會完成。換另外一個例子，我們說：「明天

我一定會死。」我們在修念死無常的時候，或許有些人動了一個念頭：「明天我應該

會死、明天我一定會死。」這樣的分別知有沒有它的趨入境？應該也無從判斷，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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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這樣？為什麼無從判斷？明天還沒到，明天到了之後，那個人會不會死也是未知數，

一切都是未來式。明年我一定會死呢？是不是一樣？但如果我們說的是「今生我一定

會死」，這樣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境？上述的例子都是未來式：明天我一定會死、明

年我一定會死、今生我一定會死，或是一百年以內我一定會死，這些分別知所想的都

是未來式，是不是？但為什麼最後那一者，比方我們說「今生我一定會死」，或者我

們將它量化「一百年之內我一定會死」，為什麼它有趨入境？而且它的趨入境是當下

生起念頭的那一刻就可以判斷的，為什麼？如果都是未來式；還是你覺得「今生我一

定會死」是現在進行式？未來式吧？  

 

如果是未來式，它跟前面的那些未來式有什麼不同？都是未來式，為什麼前述的

那幾個例子當下無法判斷？而後者「今生我一定會死」或是說「一百年之內我一定會

死」這種分別知的趨入境現在可以判斷？因為「一百年之內我們一定會死」是事實吧！

「今生我一定會死」也是事實，但「明天我一定會死」不一定是事實，「明年之內我

一定會死」也不一定是事實，雖然它有可能出現，但它不見得是事實。但「今生一定

會死」呢？事實。還是你認為：「我今生一定會成佛，成佛之後我一定不會死！」你

有沒有把這個可能性考慮進去？多數人應該不會考慮這個。雖然我們都有今生成佛的

可能性，但那樣的可能性，說實話，非常低，是不是這樣？幾乎不可能；甚至你心中

會生起一個強而有力的想法：「我今生絕對不可能成佛！」請問這樣的認知有沒有它

的趨入境？「我今生一定不會成佛」這樣的認知有沒有它的趨入境？現在可不可以判

定？（學員：可以。）可以啊？你要說：「現在無法判定，因為我今生有可能成佛！」

是不是這樣？不過通常你在心中已經現起「我今生一定不會成佛」的念頭之後，你在

今生想要成佛幾乎不可能，雖然我們又用了「幾乎」的這個字眼，但不太可能！而且

在目前的這種狀態下，如果我們告訴自己：「我今生不會成佛。」你自然不會勇猛精

進地往成佛的方向前進，是不是？因為你已經告訴自己：「我不行、我不能、我已經

老了、我全身都是病、我腦袋不怎麼樣、我上課的時候無法專注……」如果都是想這

些，你覺得你今生有可能成佛嗎？可能性不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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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再討論另外一個問題。我們說菩薩有三種發心，哪三種發心？如國王般的發

心、如牧羊人般的發心、如船夫般的發心。如國王般的發心是什麼？我先成佛，再來

救度眾生；如牧羊人般的發心呢？眾生先成佛，我再成佛，眾生還未成佛之前，我誓

不成佛，就像地藏王菩薩所發的願力：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。」那就是如牧羊人般

的發心；如船夫般的發心呢？一起成佛，我和眾生一起成佛。請問：「這三種發心是

不是都是菩提心？」（學員：是啊。）已經有同學搖頭了。假設「是」的話，如果這

三種發心都是菩提心，請問：「這三種發心都是與事實相符的分別知嗎？」菩提心是

分別知，而且我們現在討論的是普通的菩薩、一般的菩薩，甚至可以說菩薩心續當中

的菩提心是分別知，是不是這樣？請問它是與事實相符的？還是與事實不相符的？（學

員：與事實相符。）與事實相符啊？這三種菩提心都與事實相符嗎？就比方說如牧羊

人的發心，如牧羊人的發心是「眾生未成佛，我誓不成佛」，所以眾生一定要在我之

前成佛。請問這符合事情的真相嗎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？有啊？有這樣的可能性

啊？當我們動了這個念頭，不斷地行菩薩行、不斷地淨罪集資，尤其當你的資糧──

福德、智慧兩種資糧，透由精進地行持菩薩行之後，它漸趨圓滿，但你發現你所要利

益的眾生都還沒有成佛，這時你要把行菩薩行的行為停下來，是嗎？「為了要讓自己

不要成佛，所以我要先停下來，等待他們成佛。」不是！ 

  

通常有這樣發心的菩薩，他的心力都特別強，所以他才能發起：「眾生沒成佛，

我也不要成佛，我要待在輪迴當中不斷地利益眾生。」當他有這樣的心念，當他有這

樣的動機去推動他的時候，他是不是會精進地行持菩薩行？行持菩薩行的過程中，他

的福德、智慧兩種資糧是不是會漸趨圓滿？當它圓滿的時候，他能告訴別人「我不要

成佛」嗎？「我的福德、智慧資糧都圓滿了，但我不要成佛。」這有選擇的餘地嗎？

當他的心中已經生起了一切遍智，他告訴別人：「不要叫我『佛』；雖然我有一切遍

智，但請不要叫我『佛』。」可以這樣嗎？當他的資糧都圓滿，佛該有的功德──三

十二相、八十隨形好、一切遍智、大慈大悲、各種善巧方便、神通、神變他都有了；

簡單來說，悲、智、力三種功德都圓滿的時候，他就是什麼？他就是佛，是不是這樣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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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時候他所要度化的眾生都成佛了嗎？沒有成佛。當初他所發的願是不是與事實

不相符？不符合事情的真相，是不是？所以它沒有趨入境？是與事實不相符的分別

知，是不是這樣？是不是顛倒的認知？因為它的趨入境與事實不符。是啊？（學員：

這樣他違背誓言。）違背誓言啊？的確，討論到最後就會有這些問題出現。請問那個

菩薩有沒有違背他當初立下的誓言？他明明說：「眾生未成佛前，我不成佛。」但是

他在眾生還沒有成佛之前（雖然他不是偷偷跑去成佛），他自己先成了佛。請問：「他

有沒有違反當初的誓言？」 

   

如果我們跟一群同行，我們的肚子都很餓，我們告訴周圍的同行：「你們還沒有

吃飽之前，我絕對不吃！」但美食當前，別人都還沒有吃，你自己就先吃飽，別人會

怎麼看你？別人會覺得你騙人，是不是？所以當發起牧羊人的發心的菩薩，他對眾生

說：「你們還沒有成佛，我絕對不成佛！」到最後他先成佛了，其他的眾生怎麼看他？

其他的眾生會不會覺得他騙人？不會啊？是這樣嗎？（學員：如果他這樣跟我說，我

會覺得他是騙人！） 

   

我們之後在討論「認知的七種分類」時，也會討論到類似的問題。不過在這個地

方，我們要先思考的是它有沒有趨入境？趨入境的「有」跟「無」要從什麼角度去判

斷？這是我們在這個地方把這些問題丟出來的主因，主要要讓各位思考的是：它的趨

入境到底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的？在什麼情況下可以說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？如果都

是未來式的話，如何在當下判定它存在還是不存在？就像我們剛才所舉的例子，同樣

都是未來式，但有些例子在當下可以判定它是存在的，有些則無法判定。這當中有什

麼區別？ 

 

再來，即便發起如牧羊人般發心的菩薩，他所發的心沒有趨入境，但這樣的發心

對菩薩的修行有沒有負面的影響？縱使它沒有趨入境，縱使那樣的分別知與事實不相

符，但這樣的發心對於那位菩薩而言有沒有負面的影響？完全沒有。而且菩薩所要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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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的就是這種心量，是不是？就是因為這種心量，他頂戴眾生，他認為：「所有的眾

生都比我還重要，所以比我重要的眾生如果都沒成佛，我為什麼要成佛？我當然是先

讓他們成佛，我再來成佛，因為他比我更重要。」菩薩這樣的發心，即便它真的沒有

趨入境，對他的修行也完全不會有負面的影響，而這也正是菩薩所要發起的心，所以

不會有任何負面的影響。 

 

但是，如果我們說四諦的十六種行相，苦諦提到了什麼？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。

對我們而言，如果我們將苦諦的四種行相：無常、苦、空、無我，執著為常、樂、淨、

我的話，這對我們的修行有沒有負面的影響？有。這樣的執著有沒有趨入境？將無常

執著為常、將苦執著為樂，這樣的認知有沒有趨入境？沒有。比方在探討苦諦的時候，

最主要探討的就是我們的蘊體──我們的蘊體是苦蘊、是無常的；但如果我們將自己

的蘊體執著為常，這樣的分別知有沒有趨入境？沒有趨入境。它不只沒有趨入境，而

且這樣的認知會對我們的修行造成負面的影響，這樣的認知會傷害我們的心續，而且

它留下來的習氣也是負面的習氣，是不是這樣？但對菩薩而言，如果他發起的菩提心

是如牧羊人般的發心，縱使它沒有趨入境，但這樣的發心對他的修持有沒有一絲負面

的影響？沒有，這樣的發心所留下來的習氣是好的習氣，而且這也是菩薩想發起的心！

他發起這樣的心之後，他會做出利他的行為。 

 

我們將無常執著為常之後呢？我們所做出的行為多半都是惡行，是不是？所以這

兩者還是有差異，縱使它都沒有趨入境。雖然我們現在還在討論這樣的發心有沒有趨

入境，但縱使它們都沒有趨入境──菩薩心續中的菩提心沒有趨入境，我們將蘊體原

本是無常執著為常的分別知也沒有趨入境，但這兩者對我們心續的影響力完全不同，

所以並不是說沒有趨入境的認知就一定是很負面、很糟的認知。就像菩薩所發的願，

很多的願根本沒有實現的可能，但為什麼菩薩要發那樣的願？他是因為想要打妄語而

發願嗎？不是！他發願就是為了要策勵自己──「那就是我的目標，所以我要往那個

目標邁進。」而發下那個願，所以那樣的願即便最終無法達成，對他自己還是有幫助

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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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我們這邊討論到菩薩的三種發心，分別是哪三種？然後它有沒有趨入境？它

是不是與事實不相符的分別知？我們說分別知也可以分為與事實相符的分別知、與事

實不相符的分別知這兩大類；這兩種分別知，是從它的趨入境存在與否去分別的。以

上我們討論的是分別知的四種對境。 

   

接著，我們探討「無分別知」的境。我們之前討論的四種境：顯現境、所取境、

趨入境、耽著境。我們說「無分別知」沒有哪一種境？它沒有「耽著境」。耽著境是

只有分別知才有的境，所以四種的境裡面，無分別知少了哪一種境？耽著境；它只有

哪三種境？顯現境、所取境、趨入境。舉一個例子，緣著鬧鐘的眼根知、執持鬧鐘的

眼根知，這樣的眼根知是「分別知」還是「無分別知」？無分別知。這樣的眼根知有

沒有顯現境？有。它有沒有所取境？有。它有沒有趨入境？也有。請問：「它的趨入

境是什麼？」（學員：鬧鐘。）鬧鐘。鬧鐘是緣著鬧鐘的眼根知的什麼境？趨入境。

鬧鐘是不是也是它的顯現境？鬧鐘也是它的顯現境。既然鬧鐘是它的顯現境，鬧鐘是

不是也是它的所取境？是。所以我們說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它的顯現境、所取境、趨入

境這三者是有交集的。 

 

再來，當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在看到鬧鐘時，它除了顯現鬧鐘的相之外，它也會同

時顯現鬧鐘是無常的、鬧鐘是事物、鬧鐘是所作性、鬧鐘是自相等與無常同義的詞。

有聽清楚嗎？當緣著鬧鐘的眼根知在顯現鬧鐘的相時，它也會同時顯現鬧鐘是無常

的、鬧鐘是事物、鬧鐘是所作性、鬧鐘是自相，這些都會顯現出來。這時我們說「鬧

鐘是無常的」是緣著鬧鐘眼根知的顯現境；既然是顯現境，它也是什麼？所取境。但

問題是：它是不是緣著鬧鐘眼根知的趨入境呢？並不是，它並不是趨入境，因為眼根

知趨入的境是鬧鐘本身，而不是趨入鬧鐘是無常的這一點。所以我們說鬧鐘是無常的，

它是這一種眼根知的顯現境、所取境，但不是什麼境？不是趨入境。所以它們彼此之

間有交集，但不完全相同。為什麼不完全相同？因為鬧鐘是無常的這一點，或者說鬧

鐘是無常的這一法，是眼根知的顯現境、所取境，但不是趨入境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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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來，我們之前不是有討論到「直接境」與「間接境」嗎？鬧鐘是不是它的直接

境？鬧鐘也是它的直接境；鬧鐘是無常的這一法呢？是直接境還是間接境？還是都不

是？都不是啊？「鬧鐘是無常」的這一法應該是直接境吧？應該是直接境吧。為什麼

是直接境？對於眼根知來說，鬧鐘是無常的這一點是它的顯現境、是它的所取境，所

以我們也說這是它的直接境。但問題是：緣著鬧鐘的眼根知有證得鬧鐘是無常的嗎？

並沒有，它並沒有證得鬧鐘是無常，所以鬧鐘是無常的這一點之所以可以成為它的直

接境，並不是因為眼根知證得它，並不是因為眼根知通達它，而是眼根知的境上有直

接顯現出它，而說鬧鐘是無常的這一點是它的直接境。 

 

接著，與事實不相符的無分別知，比方說黃疸病的人，他將白色的法螺看成黃色

的法螺，他有緣著黃色法螺的眼根知，這樣的眼根知它的趨入境是什麼？它的趨入境

就是黃色的法螺。如何得知它的趨入境是黃色的法螺？當旁人問他：「你有沒有看到

法螺？」他會說：「有。」「你看到什麼顏色的法螺？」他會怎麼回答？「黃色的法

螺。」所以，黃色的法螺是他眼根知的什麼境？趨入境。但因為黃色的法螺不存在，

所以我們說他的眼根知的趨入境是什麼？不存在的。但它的顯現境存不存在？（學員：

存在。）顯現境存在。顯現境存在指的是什麼？在眼根知上會現起一個黃色法螺的相，

那個相是存在的；黃色的法螺不存在，但黃色的法螺在眼根知上所現起的相是存在的，

所以黃色的法螺在眼根知上現起的相是它的顯現境，也是它的什麼境？所取境。但是

是不是它的趨入境？並不是。它的趨入境是什麼？黃色的法螺是它的趨入境。所以我

們說：「緣著黃色法螺的眼根知它的顯現境存在、所取境也存在，趨入境不存在。」

這樣可以分辨得出來嗎？不過這個部分，回去你們要再複習一下。 

 

對於分別知與無分別知的四種境，或者是三種境，我們作一個總結。在福稱大師

所造的《釋量論》的論著當中有提到一段話，我們用這段話作為這個部分的總結。他

提到：如果是「正量的分別知」與「再決知的分別知」，簡單來說，我們說正量也好，

再決知也好，這兩者都有一個共通性──它都要能夠通達境、它都要能夠證得境，所

以我們將它用另外一種名相來表示，因為現在各位還沒有學到正量及再決知。我們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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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通達境的分別知、能證得境的分別知，它的趨入境、耽著境以及它的所量三者同義。

這一點我們上一堂課有提到，能夠證得境的分別知、能夠通達境的分別知，比方緣著

鬧鐘的分別知，它是不是能夠證得境？它是不是能夠通達境？我們對於面前有鬧鐘非

常地篤定，任何人都無法改變你的想法吧？這就叫「證得」。你內心中有百分之百的

篤定，即便旁人用各種不同的方式要說服你：「你的眼前沒有鬧鐘。」再怎麼說服，

都無法達成效果，所以我們的眼根知能夠看到鬧鐘；進一步的，我們的分別知也能執

持鬧鐘。所以，執持鬧鐘的分別知能夠證得鬧鐘、能夠通達鬧鐘。這一類的分別知，

它的趨入境、它的耽著境，還有它的所量（它所能證得的境），這三者是同義的。這

是第一段話。 

 

然而，是不是所有的分別知它的趨入境、耽著境、所量都是同義的呢？並不是。

他舉的例子是──執著聲音是常法的分別知。執著聲音是常法的分別知，什麼樣的分

別知？我們認為聲音是常法、鬧鐘是常法、錄音筆是常法、尤其是「我」是常法，我

們心中是不是有各式各樣的常執？所以「執著聲音是常法的分別知」，它的趨入境不

存在，是不是？它的耽著境也不存在。雖然不存在，但聲音是常法的這一點，是不是

分別知的趨入境？是。是不是分別知的耽著境？是。但是，是不是分別知的所量？並

不是。所量必須是分別知所能證得的境，才能稱為是分別知的所量。 

 

所以，對於能通達境、能證得境的分別知而言，我們說它的趨入境、耽著境、所

量三者同義；但是不是所有的分別知的這三種境都是同義的呢？並不是，比方說執著

聲音是常法的分別知，「聲音是常法」的這一點是它的趨入境、是它的耽著境；但是

不是它的所量、不是它所能證得的境。所以，對於顛倒的分別知來說，這三種境不是

同義的，因為顛倒的分別知根本沒有所量，所以三者不是同義的。 

 

接著，所有的認知，它的顯現境與所取境都是同義的。所有的認知就包含了什麼？

分別知與無分別知。不論分別知或無分別知，它的顯現境與它的所取境都是同義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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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著，在這個基礎點之上，無分別知的顯現境、所取境與直接境是同義的。在什麼基

礎點之上？我們上一句話是什麼？所有的認知的顯現境與它的所取境是同義的，在這

個基礎點之上，無分別知的顯現境、所取境、直接境三者同義。所以無分別知多了一

個境出來，無分別知的顯現境、所取境、直接境三者同義。   

 

講完這一段話之後，福稱大師接著提到：雖然無分別知的顯現境、所取境、直接

境三者同義，但這樣的論述放到了分別知，就無法被認同，因為分別知的顯現境、所

取境、直接境三者不是同義的。他舉了什麼例子？執瓶的分別知。他說瓶子是執瓶分

別知的直接境，但不是什麼？不是顯現境，也不是所取境。為什麼？執瓶分別知的顯

現境裡只有常法；所取境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它現起的是什麼？瓶的影像，又稱為瓶的

義總，是不是這樣？所以它現起的是瓶的義總。瓶的義總是不是瓶？不是，瓶的義總

是常法。所以，瓶子是執瓶分別知的直接境，但不是顯現境、也不是所取境。 

 

有人已經開始恍神了，我們現在又還沒講「錯亂知」，我們現在講的是「分別知」，

所以麻煩用你的「意知」努力分別，儘可能展現出分別知的特色。   

 

我們剛剛說什麼？所有的認知它的顯現境與所取境都是同義的，在這個基礎之

上，無分別知的顯現境、所取境、直接境三者同義；但這樣的論述，對分別知來說是

不成立的。為什麼不成立？舉了什麼例子？執瓶的分別知。「瓶子」是執瓶分別知的

直接境，但不是什麼境？不是顯現境、不是所取境。「瓶子」為什麼是執瓶分別知的

直接境？執瓶分別知能夠直接顯現這個境；除此之外，「瓶子」是執瓶分別知主要的

趨入境。瓶子在分別知上現起的影像，雖然分別知能夠顯現它的相，但是分別知是趨

入它嗎？不是，分別知不是趨入影像，分別知是趨入什麼？瓶子。這從我們心中的起

心動念就可以知道，當我們想著瓶子的時候，我們是想著瓶子而不是想著瓶子的影像。

我們說：「這裡有瓶子，那裡有鬧鐘。」我們不是說：「這裡有瓶的影像，那裡有鬧

鐘的影像。」所以我們心中動的念頭是什麼？瓶子、鬧鐘。趨入的境呢？瓶子、鬧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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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不是趨入「境在分別知上現起的影像」。 

 

接著，只要是認知，它都有顯現境與所取境，不論分別知或無分別知，只要是認

知都有什麼？顯現境與所取境。但是，某一種認知的顯現境與所取境不一定是存在的。

這樣有聽懂嗎？我們說只要是認知都有顯現境、都有所取境，但是不是所有認知的「顯

現境的事例」都是存在的呢？並不是，它要講的是這個意思。雖然顯現境存在，但顯

現境的例子不一定存在，所以這時候你會覺得奇怪，我們之前不是說「顯現境要存在，

它必須有存在的事例」，是不是有說過這段話？但現在又說，只要是認知都有顯現境、

都有所取境，但它的顯現境的事例不一定要存在。你覺得前後有矛盾嗎？ 

 

如果我們說它的顯現境存在，是因為有存在的事例作為它的顯現境，但可不可以

同時也有不存在的例子是它的顯現境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？它的顯現境裡有兩種例

子：有一類是存在的，另外一類是不存在的，這時我們說它的顯現境是存在的，是不

是這樣？就像「無我」是存在的，無我的例子裡有存在的一類、有不存在的一類，但

我們說它是存在的；相同的，某一種認知的顯現境存在，因為它的顯現境當中，有存

在的一類與不存在的另外一類的事例，有兩種事例。所以當我們說，如果它的顯現境

都是不存在的事例，顯現境不存在，但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？沒有。為什麼沒有？因

為不論是分別知也好、無分別知也好，對境的時候一定會顯現「境的相」，是不是？

不論分別知或無分別知，在對境時一定會顯現境的相，那樣的相一定存在，那樣的相

一定是它的顯現境，所以它的顯現境一定是什麼？存在的。但它的顯現境的例子裡面

是不是都是存在的例子呢？不是。他要講的就是這個意思。他說：只要是認知，它的

顯現境與所取境都是存在的，但是某一種認知的顯現境與所取境不見得都是存在的；

指的就是它的事例裡面，不見得都是存在的事例。他舉了什麼例子？他說：聲音是常

法，是執著聲音是常法分別知的顯現境。聽清楚這個例子，聲音是常法，它不存在，

雖然它不存在，但是它是執著聲音是常法的分別知的什麼境？顯現境。這是第一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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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個：把一個月亮看成兩個月亮。也就是「一個月亮是兩個月亮」的這一點，

是把一個月亮看成兩個月亮的眼根知的顯現境。在某種情況下，我們會把一個月亮看

成兩個月亮、把一個人看成兩個人，有沒有這樣的情況？像「散光」就會這樣，明明

是一個卻看成兩個，甚至多個，是不是這樣？它的影像不清楚。有時候影像看起來還

蠻清楚，但是那個數量就是不對。雖然在佛經論典裡面「把一個月亮看成兩個月亮的

眼根知」，這通常是說，當我們把手指按在眼睛某個部位，你抬頭看天空的月亮，明

明只有一個，而你看成兩個月亮時的眼根知。不過這個地方，我們要強調的重點是，

「一個月亮是兩個月亮」的這一點存不存在？不存在，天空只有一個月亮。雖然一個

月亮是兩個月亮的這一點不存在，但是它是把一個月亮看成兩個月亮的眼根知的顯現

境。所以，他舉了兩個例子，一個例子是分別知的例子；另外一個例子，無分別知的

例子。 

 

分別知舉了什麼例子？「聲音是常法」是執著聲音為常法的分別知的顯現境，這

是第一個例子。第二個例子呢？一個月亮是兩個月亮的這一點，或者我們把它簡稱為

「兩個月亮」，這是把一個月亮看成兩個月亮的眼根知的顯現境。為什麼呢？他後面

又補了一句，理由是：因為這兩者分別是那兩種認知的主要顯現境。有聽清楚嗎？因

為這兩者，哪兩者？聲音是常法，還有呢？兩個月亮，分別是那兩種認知的主要顯現

境。 

 

接著他又說：為什麼這兩者是那兩種認知的主要顯現境呢？因為聲音是常法的影

像，並不是那一種分別知主要的顯現境。有沒有聽懂？沒有啊？聲音是常法的影像，

也就是當我們執著聲音是常法時，心中會現起一個相，那個相是存在的；但那個相是

不是分別知主要的顯現境呢？並不是。相同的道理，當我們的眼根知看到兩個月亮時，

在心中也會有個相，那個相雖然是它的顯現境，但是是不是它主要的顯現境？並不是！

那個相並不是眼根知主要的顯現境。為什麼說它不是主要的顯現境呢？接著福稱大師

又提到：因為這兩種認知，它沒有主要的顯現境。為什麼沒有主要的顯現境？因為這

兩種認知沒有主要的境；為什麼沒有主要的境？因為這兩種認知都是顛倒知，顛倒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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沒有主要的境，沒有主要的境就不會有主要的顯現境；如果沒有主要的顯現境，那「聲

音是常法的影像」或是「兩個月亮的影像」都不是它主要的顯現境，因為它主要的顯

現境不存在，所以不會有一個存在的事例是它主要的顯現境。等一下下課之後，先把

這一段複習一下。 

 

看各位的表情，應該每一個人聽到的是不同的聲音，雖然這不是什麼好的語功德。

佛的聲音是說出去之後，不同的眾生、不同的根器會聽到不同的聲音；但我說出去的

聲音，各位可能也會聽到不同的內容，這不是什麼功德。   

 

所以這堂課我們主要是分析「分別知的四種境」。進一步的，我們討論到趨入境

存在與否應該如何判定？什麼叫做符合事實的分別知？哪些是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？

既然是從它的趨入境去判定的話，趨入境的「有」與「無」應該怎麼判定？如果我們

現起的想法，想著是關於未來的事情，那它的趨入境是存在的還是不存在的？三種的

發心，它是符合事實的分別知？還是不符合事實的分別知？另外，我們提到的是無分

別知有顯現境、所取境、趨入境，但沒有耽著境；在這樣的情況下，緣著鬧鐘的眼根

知它的顯現境、所取境、趨入境三者有交集但不同義。這個有印象吧？有交集但是不

同義。再加了直接境進去之後呢？直接境與顯現境、所取境是同義的；但這個內涵對

於分別知而言，分別知的直接境與顯現境、所取境是不同義的。 

  

再來，所有的認知都有顯現境，都有所取境，但是是那種認知的顯現境與所取境

不一定都是存在的。他舉了兩個例子，分別是分別知的一個例子，以及無分別知的一

個例子，而提到了「聲音是常」是執著聲音是常法分別知的顯現境，「兩個月亮」是

把一個月亮看成兩個月亮的眼根知的顯現境；而這兩個境在心中現起的影像，都不是

它主要的顯現境。為什麼不是它主要的顯現境？因為這兩種認知都沒有主要的顯現

境，因為它沒有主要的境，因為它是顛倒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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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！我們早上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。 


